附件3

寿县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项目实施方案

一、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4424万元。支持购置农业机械及成套设备3492台套。

（二）实施内容

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先进适用农业机械，引领农机研产推用全链协同，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条件

1.补贴机具种类范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按照《寿县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寿农机〔2024〕56号）执行，补贴范围3年内保持总体稳定，必要的调整将按年度进行。全面开展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工作。

2.补贴机具产品资质。常规机具必须是补贴范围内的产品，同时还应具备以下资质之一：⑴获得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⑵获得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⑶列入农机自愿性认证采信试点范围，获得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补贴机具须在明显位置永久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铭牌。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补贴资质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规定执行。

（四）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

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结合我县补贴资金规模和农业生产实际，每户在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不超过5台套，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不超过12台套。对超过规定上限的，购机者要主动提出申请，提交县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定额补贴。补贴品目各档次补贴标准按照《安徽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执行。购机者根据各档次的补贴定额自主议价，不再对外公布具体产品的补贴额。地方不得实施累加补贴。 

（五）实施区域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覆盖我县全境（不含省属农垦农场）。
（六）实施要求

按照《寿县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寿农机〔2024〕56号）执行。

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1300万元（含市调整下达资金100万元），其中大豆产业500万元、糯稻产业800万元。支持续建沿淮糯稻、皖北大豆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二）实施内容

结合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及功能定位，优化产业布局，补短板、强弱项，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集群全产业链发展。根据集群建设内容，重点支持规模生产基地标准化生产水平提升，农产品加工、物流设施设备、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等建设。

（三）实施条件

省、市高度重视和支持的产业，符合相关产业规划；产业基础较好，种植规模大，有较强的加工转化能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已初步形成集中连片发展格局；产业经营主体活跃，有多家省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较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度参与。

（四）补助对象

皖北大豆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主要支持安徽玛瑙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迎淮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艾其味食品有限公司；沿淮糯稻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主要支持安徽精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宏虎粮油有限公司、安徽国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安徽粮悦大吃兄食品有限公司。

（五）实施要求

一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订单生产、入股分红、带动就业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较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发挥产业集群项目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二是规范管理资金使用。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应集中力量支持示范作用强的项目，不得“撒胡椒面”、搞平均分配，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市政道路、农村公路、绿化养护和旅游设施等与主导产业发展无关的一般性建设，不得用于人员工资、场地租赁、管理费、项目咨询和论证评审费等一般性支出，不得大量购买一次性生产资料、办公或实验耗材，不得重复安排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已有普惠专项支持的内容。

三、渔业发展

（一）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
中央财政资金324万元。支持购置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等设施设备16套/台以上。

（二）实施内容

围绕保障满足市场需求，重点支持大宗淡水养殖产品就地加工，对具备加工冷藏能力的渔业企业及合作社等购置暂养净化、冷藏冷冻、生态环保等设施和原料处理、分级分割、灭菌包装等设备给予适当补助。

（三）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

补助对象为具备加工冷藏能力的渔业企业及合作社等渔业生产经营主体。项目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对2025年1月1日后建设内容予以补助，补助上限不超过总造价的30%，每个项目单位补助总额不超过300万元，已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不重复支持。

（四）实施要求

项目实施方案经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以正式文件报送农、财两厅备案。严格落实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加强资金使用全链条监管，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环节和流程，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将资金依规拨付到受益对象和项目单位，并在转移支付平台中及时准确填报。项目完工后，由县开展初验和绩效自评，市负责现场验收和绩效评价，有关情况报送农、财两厅备案；2025年11月30日前，项目实施工作总结由市汇总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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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省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专项

实施期
	一年

	县财政部门
	寿县财政局
	县主管部门
	寿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6048

	年度目标
	指标1：
	支持购置农业机械及成套设备 3492台套，建设沿淮糯稻、皖北大豆产业集群，支持购置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等设施设备≥16套/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数(台、套)
	≥3492

	
	
	
	指标2：
	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等设施设备(台、套)
	≥16

	
	
	时效指标
	指标1：
	年度资金执行率(%)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对渔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显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联农带农水平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指标1：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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